青西高安〔2019〕103号
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印发《坚守公路工程质量安全“红线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参建单位：

为加强公路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提高安全预防能力，有效遏制和防范安全生产事故，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制定了《坚守公路工程质量安全“红线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日

坚守公路工程质量安全“红线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

为认真落实青海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印发<坚守公路工程质量安全红线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青交投安质〔2019〕315号）文件要求，切实加强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公路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有效遏制和防范安全生产事故，结合项目建设实际，公司决定在工程建设领域开展为期三年的“坚守公路工程质量安全红线专项行动”（以下简称“红线行动”），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扎实落实省委、省政府、省交通运输厅和青海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进一步落实公司和西互高速各参建单位的主体责任，强化公路工程建设质量安全意识和关键环节控制，坚决杜绝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遏制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发生、降低事故数量，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公司公路工程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可控。
二、组织机构 

为确保“红线行动”稳步有序推进，公司成立“红线行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行动开展的组织、协调工作，小组组成如下： 
组  长：蔡  军  董事长
副组长：李小斌  总经理 
李国全  副主任 
成  员：王  立  安全管理部负责人

赵青彪  建设管理运营部负责人

胡亚文  管段工程师

李建荣  管段工程师
        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负责人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公司安全管理部，王立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红线行动”的组织实施、监督检查等日常工作的开展。办公室成员由公司建设管理运营部、安全管理部以及各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相关人员组成。

电话：0972-5956200
三、整治时段及范围 
整治时段：2019年11月至2022年12月 
整治范围：西互公司各参建单位 
四、红线行动整治问题 

（一）安全质量事故 

1.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6个月内累计发生2起（含）以上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6个月内累计发生3起（含）以上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 
2.发生因施工质量原因导致的桥梁垮塌、隧道坍塌，或者其他控制性工程垮塌、失去使用功能等事故。 
3.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生产安全事故。 
（二）严重违反安全质量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行为 
4.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工程，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未按经审核的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施工，导致重大事故隐患的。 
5.未按规范、设计要求和专项施工方案开展地质灾害监测，深基坑、高边坡变形监测；未按规范、设计要求开展隧道监控量测、超前地质预报；提供虚假监控量测和超前地质预报数据。 

6.未经专家论证的保通方案进行实施，导致事故隐患的。
7.施工单位使用未经检验合格的特种设备；未办理使用登记证；架桥机进场前未査验机械设备证件、性能、状况。 
（三）重大安全质量隐患 

8.施工现场驻地及场站周边存在不良地质，未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未按评估意见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9.墩柱及盖（系）梁施工、支架搭设、设备安装等高处作业未按要求设置作业平台，作业平台未按规定进行设计验算，或超载使用。 
10.满堂支架未按规范施工，未进行承载力验算；地基或基础承载力不足，或未进行专项验收。  
11.路堑高边坡工程，未按设计要求逐级开挖逐级防护，未有效开展边坡稳定性监测，未及时设置截、排水设施，靠近交通要道作业时不设置隔离、防护措施。 
12.隧道洞口边、仰坡未按设计及时进行加固、防护，未及时施作截、排水系统；隧道开挖安全步距未按经审核的专项施工方案控制；拱架施工锁脚锚杆未按设计实施，拱脚脱空或支垫不牢固；锚杆未按规范和设计要求施工，导致存在重大质量安全隐患；隧道通风不符合规范和专项施工方案要求。 
五、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9年11月30日前） 

各参建单位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红线行动”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细化“红线行动”的治理范围、重点、步骤、措施和要求，做好“红线行动”警示宣传工作，强化公路工程质量安全意识和关键环节控制，并于2019年11月23日前将实施方案（含电子版）报公司安全管理部。 
（二）排查整治阶段（2019年12月至2022年9月底） 

各参建单位要根据实施方案扎实开展专项行动自查自纠，建立工作台账，责任明确到人，并及时解决专项行动中发现的问题。公司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定期对各工程项目公路工程“红线行动”开展情况进行检查，特别是对存在重大质量安全隐患的单位进行重点监管、重点督办，对于“红线行动”整治不力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将进行通报。同时，对检查中发现逾越红线的违法行为，将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问责追责。请各参建单位将2020年、2021年度工作小结（含电子版）于当年11月底前分别报公司安全管理部。 
（三）总结提升阶段（2022年10月至2022年11月底） 
各参建单位要对“红线行动”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汇总分析，认真梳理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提炼专项活动取得的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不断扩大专项行动成效，以行动成效切实推进公司公路建设项目质量安全管理工作。请各参建单位于2022年10月15日前将专项行动3年工作总结（含电子版）报公司安全管理部。 
六、具体处理措施 

公司各相关部门发现红线问题，要督促各施工、监理单位及时整改到位，注重调查取证，公司将对存在红线问题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及时向青海交通投资有限公司报告，并视情节轻重，根据合同约定对参建单位进行违约处罚和信用评价扣分。
七、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 

各参建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公路工程质量安全“红线行动”，切实做好当前公路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工作，要把此次专项行动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和实践。并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认真查找差距，切实抓好整改落实。 
（二）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 
各参建单位要高度重视“红线行动”工作，结合项目建设实际，及时制定“红线行动”工作方案，抓好专项行动落实，并以“红线行动”为抓手，切实提高公司公路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管理水平，确保专项行动取得预期成效。 
（三）强化督导考核，加大监管力度 

公司相关部门要加强红线问题监督检查工作，督促各参建单位尽快开展红线问题自查、自纠、自改，结合日常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建立红线行动工作台账。公司“红线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将不定期组织相关部门结合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并将开展情况作为各项目安全生产工作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四）严格现场监督，有效遏制事故发生 
公司相关部门要将“红线行动”与其他专项整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领域的协调配合，畅通信息共享渠道，形成工作合力。要严格现场监督和管理，对工程质量安全精准“把脉”，做到“底数清、识别准、措施硬”，切实做到有效遏制和防范公路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生产事故。

青海西互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     2019年12月3日印发


